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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113年 9月 10日（星期二）9時整。 

地點：雲林縣劍湖山渡假大飯店 2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楊雅嵐副司長                                     紀錄：陳玉慈 

出（列）席人員：如出席人員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112年）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編號 112-1至 112-5准予解管

（附件 1）。 

參、報告事項：。 

第 1案 

案由：有關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全面線上化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下稱全國志工資訊系統)自 106年度改版精進

後，配合智慧政府行動方案，本部持續進行志工服務行動數位化，辦理

系統功能擴充及增修，並以全面線上化為目標。 

二、有關本（113）年度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為因應 114年公部門全面線

上化，本部請各單位落實線上申請，經統計申請單位共計 41個，符合獎

勵規定者計有 5,360人，其中以紙本申請、線上申請符合獎勵規定者分別

計有 1,935人（36.1%）及 3,425人（63.9%），完全線上化計有 12個單

位，分別為雲林縣政府社會處、嘉義縣社會局、臺北市、高雄市、新竹

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基隆市、嘉義市衛生

局，本部予以肯定，部分線上化計有 26個單位，仍完全以紙本申請計有

3個單位，分別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宜蘭縣政府社會處、新竹市衛生

局，請各單位落實全面線上申請。 

三、為落實全面線上化目標，114年公部門運用單位志工人力及服務時數管理

全面線上化，不再受理紙本資料，115年擴及私部門運用單位。另為符合

服務紀錄冊採線上核發及志工相關資料線上管理作業所需，爰修正「志

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已於 113年 7月 22日完成預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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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預定於 10月發布施行。另地方主管機關之社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指

標有關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志工基本資料（含服務時數等）完整建置

比率，113年達 90%，114年達 95%，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

運用單位建置比率達 100％。 

四、請各直轄市、各縣（市）政府督促運用單位於系統登載志工各項資訊，

以落實維護志工權益。 

決議：洽悉。 

 

肆、提案討論： 

第 1案 

提案單位：衛生福利部 

案由：有關 115年及 116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辦理縣市，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5條規定：「為整合規劃、研究、協調及開拓社會資

源、創新社會服務項目相關事宜，每年至少應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一

次。」 為加強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級主管機關間經驗交流及聯

繫，了解各機關推展志願服務業務執行情形，並作經驗分享、意見交

流，以共同推展志願服務工作，爰本部每年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委

託辦理聯繫會報。 

二、依據 111年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綜合座談第 5案建議，全國志願服務

聯繫會報可由各縣市政府輪流方式辦理，以達區域均衡發展，於 112年

度委託宜蘭縣政府辦理、113年度由雲林縣政府辦理，114年將由臺南市

政府辦理，為能預先規劃相關活動及預算，爰提案討論 115年及 116年

活動辦理縣市。 

決議：全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114年由臺南市政府辦理，115年由南投縣政府辦

理，116年由臺東縣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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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建請優化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衛生福利部 112年 6月 19日研商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會議決議，

114年公部門運用單位志工人力及服務時數管理全面線上化，將不再受理

紙本資料，115年擴及私部門運用單位，本市業透由府會報及公文等，督

導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積極推行線上化政策。 

二、然本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使用志工資料管理、獎勵獎項作業區及資

料匯入匯出等子系統時，反映榮譽卡送審功能按鍵說明不完整；系統之

基本資料、紀錄冊及保險等，因分屬不同子系統，且因缺少運用單位欄

位而篩選不易，以致需花費更多人力、時間成本方能完成，爰彙整本市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之建議，請鈞部協

助增設或調整部分功能，以符實務所需。 

決議：有關所提出建議增設或調整項目，除第 6項修正時數以 0.5小時為單位已

調整完成，其餘項目預計於今（113）年底完成。 

 

伍、綜合座談紀要： 

（一） 臺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有關 115年起不提供紙本志願服務紀錄

冊，能否請衛福部提供明確公告？ 

回應： 

目前「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修正方向為 115年 1月 1日起

志工資料全面線上化，紀錄冊內容應登錄於全國志工資訊系統，屆時可不

再提供紙本志願服務紀錄冊。前開辦法預計於今（113年）10月發布，將

函請各單位協助轉知與佈達，且為確保志工權益，請各單位向所轄志願服

務運用單位宣導，將所屬志工資料及服務時數登錄於全國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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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有關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相關獎勵時，全國志工資

訊系統是否能介接其他系統，以利比對，或是可直接匯入志工得獎相關

資料，以減輕運用單位之行政負擔。 

回應： 

有關教育部業管志工獎勵，目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可於全國志工資訊系統

中/資料匯入匯出/其他獎項匯入作業進行。所提涉及系統功能設定，本部

將與系統廠商討論，評估是否可由各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逕予匯

入志工獎勵資料。  

（三） 臺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1. 建議全國志工資訊系統關閉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可自行匯入榮譽卡資料

之權限，修改為權限只由縣市政府匯入，以利管理。 

2. 為因應 115年全面線上化需上傳志工訓練結業證書至全國資訊系統始

能記錄服務時數，然有志工反映訓練結業證書已遺失，又倘跨領域之

特殊訓練結業證書遺失，恐影響該領域服務時數無法計算，該如何處

理? 

回應： 

1. 可依建議修正系統設定。 

2. 有關志願服務訓練證書遺失之處理方式，如為已領有紀錄冊之衛生福

利務類志工，可即認定該名志工已完成該領域特殊訓練。另有關志工

因倘跨領域之特殊訓練結業證書遺失所致服務時數起算日認列問題，

亦涉及各中央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獎勵辦法規定，請各單位如有

疑義可來信本部反映，本部將就系統操作面進行討論評估。 

（四） 中華民國志工總會：因應志工國際化趨勢，建議全國志工資訊系統能提

供英文版之志工證明文件功能？例如英文版榮譽卡或紀錄冊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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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1. 因榮譽卡目前僅限於國內使用且有效期限制，暫無須使用英文版之榮譽

卡；另全國志工資訊系統中可印製服務績效證明書，其志工姓名欄位已

有中英文對照。 

2. 請單位於會後提供國際交流時必要之英文版志工證明文件範例，以利本

部研議評估。 

（五）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及衛生局：有關 113及 114年度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

標，志工人數平均成長率達 2%以上、高齡志工人數成長率需達 6.5%及

7%以上才能得滿分，此指標恐不符志願服務法之精神，亦應考量各領域

服務屬性與高齡志工服務狀況，建請刪除該指標。 

回應： 

有關 113至 114年度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業經會議討論並已決議在案，

爰無法修正指標，然建議地方政府可於下次指標修正會議召開時，提出建

議修正內容及佐證數據，以利本部評估研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0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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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次（112年）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案由 決議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2-1 

依據 111年全國

志願服務聯繫

會報綜合座談

第 5案建議，全

國志願服務聯

繫會報可由各

縣市政府輪流

方式辦理，以達

區域均衡發展，

爰於 112年度委

託宜蘭縣政府

辦理。 

全國志願服務

聯繫會報 113 

年由雲林縣政

府辦理，114 年

由臺南市政府

辦理。 

衛生福利部 

113 年由雲林

縣政府辦理，

114 年由臺南

市政府規劃辦

理。 

解除列管 

112-2 

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協助所屬

民間運用單位

加保過程中，有

諸多遭掣肘之

處，包括協助民

間單位  65 歲

以上尚未納保

之高齡志工，在

上開會議後才

開放保險年齡

可至 75 歲加保

及自 2 月下旬

起民間單位自

行為所屬未逾 

75 歲 志 工 投

保 ，保險公司

亦再受理等情

形，使得志工投

保增加不確定

性。 

本部志工團保

保險公司各縣

市分處若有不

同的作法之情

形，由本部協助

溝通協調。 

有關高雄市志

工加保受限制

等節，將請業務

科向保險公司

總公司了解，是

否依據 112年 1

月 6日會議結論

執行。 

衛生福利部 

1. 業經本部調

查，承接本部

志工意外團

體保險之保

險公司各縣

市分處針對

非適用機關

均採取相同

年 齡 標 準 

(新光 75歲、

第一 80歲)，

無不同作法。 

2. 另有關高雄

市志工加保

限制一節，經

本部了解係

運用單位內

如有 75 歲以

上志工者，保

險公司請單

位洽市府社

會局協助加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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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決議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保，無 75 歲

以上志工之

單位得自行

投保，依 112

年 1 月 6 日

會議結論，請

要保單位注

意合理之風

險分攤，避免

高風險者過

度集中執行。 

112-3 

1.屏東縣政府社

會處：為順利介

接兩個系統，請

協助將勾稽的

欄位及資料作

一致性的標準

化處理，俾利協

助運用單位建

置正確的資料。 

2.南投縣埔里鎮

慈恩社區發展

協會：目前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

部分，需要同時

輸入據點入口

網及志願服務

資訊整合系統，

對於運用單位

造成負擔，希望

能夠加快兩個

系統的介接。 

目前介接程式

已完成，今年將

針對系統資料

欄位做盤整，資

料盤整完畢後

可加快系統的

整合， 

衛生福利部 

系統資料盤整

已於 112 年完

成相關作業，

另志願服務資

訊整合系統及

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介接功能

亦 已 正 常 運

作。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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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由 決議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2-4 

雲林縣政府社

會處：榮譽卡現

在推動無紙化，

但有部分風景

區只接受紙本

榮譽卡，建議爾

後在彙整資料

時，是否可加註

風景區可接受

的榮譽卡形式。 

明年彙整風景

區優惠資訊加

註榮譽卡形式。 

衛生福利部 

本年彙整風景

區優惠資訊已

新增欄位加註

調查榮譽卡形

式。 

解除列管 

112-5 

高雄市志願服

務資源中心：建

議未來全國志

願服務聯繫會

報流程，如專題

分享的部分，老

師除了傳統的

演講式的形式

以外，可有像是

主題性的分組

討論的形式。 

納入明年全國

聯繫會報規則 

辦理。 

衛生福利部 

本(113)年聯繫

會報業已規劃

議題分組討論

及報告。 

解除列管 

 

 


